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楊冠政教授獎學金」獎勵辦法 

9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所務會議通過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所務會議修訂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所務會議修訂 

一、 目的：鼓勵本所研究生進行環境教育研究暨論文寫作。 

二、 對象：就讀本所之在學研究生。 

三、 獎勵員額與金額：每年度徵選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各壹名，分別頒給獎學

金新臺幣壹萬元整。 

四、 申請辦法： 

（一） 候選論文研究計畫書必須是曾經公開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性期刊或研討

會。 

（二） 申請者需提供下列文件其中之一： 

1. 文章抽印本或刊載於學術性期刊或研討會論文集影本乙份。 

2. 若尚未公開登載但已被學術性期刊或研討會接受，則提供證明文件及被

接受文章乙份。 

（三） 申請截止日期：每年 10月 1日公告接受申請，並於當年 11月 1日申請

截止（遇假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四） 獲獎名單公告：每年 11月 15月公告獲獎選名單，並擇日頒獎，並於獲

獎名單公告後一個月內，將獎學金撥入獲獎人郵局帳戶。 

五、 審查方式： 

（一） 由所長召開所務會議，負責評審任務。 

（二） 評分項目： 

項目 說明 

題目和摘要 
1. 題目是否適切的描述了論文的內容。 

2. 摘要格式是否正確？內容是否簡要並充分表達論文的重要內容。 

緒言、理

念、文獻評

述 

1. 研究的背景、理念和重要性的敘述是否簡明扼要。 

2. 研究的題目和研究的問題或研究假說的敘述是否明確適當。 

3. 文獻的評述是否周詳適切。有無遺漏重要文獻。 

研究方法 

1. 就研究問題的性質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否適切。 

2.* 與研究有關的變因是否考慮周詳並適當加以控制。 

3.* 研究過程和取樣方法是否適當。 

4.* 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是否理想。 

5.* 研究的內在（Internal）和外在（External）效度是否充分考量。 

結果和討論 

1.* 數據的統計分析、處理和呈現是否簡明適切。 

2. 圖表的內容、格式和說明是否清楚適當。 

3. 結果的解釋、推論、結論和討論是否合理適切。 



4. 研究結果的解釋和推論是否考慮研究的限制。有無推論過度的現

象。 

一般性格式 

1. 論文格式是否合乎規定。 

2. 標題、段落是否適當。 

3. 文句是否清晰易讀。 

4. 使用的專有名詞、術語是否適當。 

5. 論文的組織與結構是否嚴謹。理論是否有系統，具說服力。 

* 質性研究因其研究典範，可以在 ”研究方法” 及 ”結果” 呈現上不同，但清楚說

明可靠度。 

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校環境教育研究所及捐款人修訂之，並簽報校

長同意備查後發布施行。 


